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轉系審查標準 

                                            100年 4月 12日系務會議通過 

                                         103 學年度起更正系所名稱 

109年 3月 26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5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2月 3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院別 原住民民族學院 

學系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學制 
 學士班 

(民族發展組、社會工作組) 
碩士班 

審 

查 

標 

準 

一、 須通過系上委員審查。 

二、 審查資料需繳交： 

1.履歷 

2.自傳 

3.成績單(免上傳，於轉系

所申請系統查詢) 

4.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一、 須通過系上委員審查。 

二、 審查資料需繳交： 

1.履歷 

2.自傳 

3.成績單 

4.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附註 

1. 本審查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務處備

查，修定時亦同。 

2. 本系於 113學年度由「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更名為「民

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且學士班採分組招生。 

3. 擬轉入 112學年度(含)以前之年級，請於轉系系統點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擬轉入 113學年度(含)以後

之年級，請於轉系系統點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

系」，且學士班需自「民族發展組」、「社會工作組」

擇一組別轉入。 
 


